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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均有所下降。

（3）营业收入的地域分布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热电联产，具有区域性，其营业收入全部集中在浙江省嵊州市。

（4）营业收入的地域分布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按季度列示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9, 907.18 17.57% 13, 569.36 21.06% 12, 786.36 20.90%

第二季度 14, 049.00 24.91% 17, 205.27 26.70% 17, 173.37 28.06%

第三季度 14, 388.13 25.51% 15, 601.42 24.21% 14, 980.52 24.48%

第四季度 18, 047.90 32.00% 18, 062.94 28.03% 16, 251.69 26.56%

合计 56, 392.21 100.00% 64, 438.99 100.00% 61, 191.94 100.00%

注释：2020年12月， 发行人获得超低排放电价补贴1,211.93万元， 若剔除该补贴金额的影响， 发行人

2020年各季度收入占比分别为17.95%、25.46%、26.07%、30.51%。

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为国网浙江嵊州市供电有限公司及嵊州地区的服装领带、印染、造纸、医药公司，下

游蒸汽客户连续生产的工艺特点决定了其对热负荷需求稳定，季节波动性较小。发行人各年度第一季度收

入较低，其余三季度收入情况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原因系第一季度春节假期的影响。

（5）主营业务收入增减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数量较多且较为稳定，主营业务收入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①蒸汽业务收入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蒸汽业务的销售收入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数量/金额 变动 数量/金额 变动 数量/金额

蒸汽销售平均单价（元/吨） 170.71 -4.81% 179.34 0.44% 178.55

蒸汽销售数量（万吨） 238.67 -9.80% 264.62 4.73% 252.67

蒸汽销售收入（万元） 40, 744.36 -14.14% 47, 455.51 5.19% 45, 115.11

发行人蒸汽业务收入2019年较2018年增长5.19%， 主要原因为： 第一， 下游客户用热需求稳定增长，

2019年蒸汽销售数量较2018年增长4.73%；第二，因煤炭价格成本上涨及增值税税率下调，公司蒸汽销售单

价有小幅增加，2019年蒸汽销售单价较2018年增长0.44%。 发行人蒸汽业务收入2020年较2019年下降

14.14%，主要原因为：第一，受疫情影响，下游客户用热需求有所下降，2020年蒸汽销售数量较2019年下降

9.80%；第二，因煤炭价格成本下降及为支持下游企业妥善应对疫情冲击等因素，公司蒸汽销售单价有小幅

下降，2020年蒸汽销售单价较2019年下降4.81%。

②电力业务收入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电力业务的销售收入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KWh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数量/金额 变动 数量/金额 变动 数量/金额

电力结算单价 0.4476 0.61% 0.4449 2.32% 0.4348

电力结算电量（万KWh） 32, 251.090 -15.90% 38, 346.966 3.71% 36, 976.394

环保电价补贴（万元） 1, 211.93 - -76.19 - -

电力销售收入（万元） 15, 647.86 -7.86% 16, 983.48 5.64% 16, 076.83

公司2019年电力业务收入较2018年增长906.65万元，增长幅度为5.64%，主要原因系：第一，2019年公司

将多收的环保电费上交财政，金额为76.19万元；第二，2019年电力结算期间与2018年不同。

公司2020年电力业务收入较2019年下降1,335.62万元，下降幅度7.86%，主要原因系：第一，为受疫情影

响，2020年的结算电量较2019年下降15.90%；第二，2020年电力销售收入包括1,211.93万元的超低排放电价

补贴。 2020年8月24日，绍兴市环境生态局向绍兴市发改委、国网绍兴供电公司印发了《关于非省统调公用

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电价考核结果的函》（绍市环函〔2020〕153号），函告了对截至2020年一季度

包括发行人机组在内的执行超低排放电价的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的考核结果， 并提请国网绍兴供

电公司及时支付相关燃煤热电企业超低排放电价款。 2020年9月7日，绍兴市环境生态局向绍兴市发改委、

国网绍兴供电公司印发了《关于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2020年二季度超低排放电价考核的函》

（绍市环函〔2020〕163号），函告了2020年第二季度季度包括发行人机组在内的执行超低排放电价的机组

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的考核结果， 并提请国网绍兴供电公司及时支付相关燃煤热电企业超低排放电价

款。 该事项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属于经常性损益。

（6）营业成本的要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33, 653.49 99.99 39, 666.94 100.00 40, 500.24 98.88

其中：直接材料 26, 687.55 79.30 32, 838.95 82.78 33, 504.79 81.80

直接人工 1, 589.73 4.72 1, 370.37 3.45 1, 321.67 3.23

制造费用 5, 376.22 15.97 5, 457.62 13.76 5, 673.78 13.85

其他业务成本 2.49 0.01 1.55 0.00 457.83 1.12

合计 33, 655.98 100.00 39, 668.49 100.00 40, 958.07 100.00

报告期内，直接材料主要包括煤炭、石灰石、天然气以及生产过程中经常领用的各类生产辅助设备及

辅助材料等， 在各年营业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 报告期内直接材料各年占比分别为81.80%、82.78%和

79.30%，2020年直接材料占比有小幅度下降，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发行人2020年直接材料耗用金额有

所减少，而直接人工金额和制造费用金额变动不大，导致直接材料占比下降，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占比提

升。 2019年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占比较2018年均有小幅增高，主要因为2019年其他业务成本占比

较2018年有所减少。 其他业务成本主要为公司租赁磅房计提的折旧费用，2018年销售了一批煤，该批煤的

采购成本计入其他业务成本，导致当年其他业务金额较大。

报告期内，直接人工为生产车间的人工成本，报告期内各期占比分别为3.23%、3.45%和4.72%。 2019年

度直接人工较2018年增长48.70万元，2020年度直接人工较2019年增长219.36万元，主要因为车间员工人数

逐年有所上升且生产员工平均薪酬逐年上升。

报告期内，制造费用各期占比情况为13.85%、13.76%和15.97%。 2019年制造费用较2018年减少216.16万

元，主要因为：（1）2019年修理费较2018年有所下降；（2）2019年计入制造费用的技术类员工人数减少，薪

酬有所下降；2020年制造费用较2019年减少81.40万元，变动幅度不大。

3、毛利率分析

（1）产品毛利构成

报告期产品毛利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蒸汽 14, 247.07 60.77 15, 701.56 61.99 13, 010.70 62.00

电力 8, 491.65 36.22 9, 070.49 35.81 7, 680.99 36.60

其他业务 704.03 3.00 559.15 2.20 294.29 1.40

合计 23, 442.75 100.00 25, 331.20 100.00 20, 985.98 100.00

报告期内，蒸汽、电力和其他业务的毛利占比变化较为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总额分别为20,

985.98万元、25,331.20万元和23,442.75万元。 2019年毛利金额较2018年增长4,345.22万元，增幅20.71%。 2019

年营业收入较2018年增长4.93%，毛利增长20.71%，原因主要系2019年发行人煤炭平均采购价格较2018年下

降6.17%，营业成本与2018年基本保持一致，进而导致2019年毛利金额较2018年有较大增长。

（2）综合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综合毛利率 41.06 38.97 33.88

主营业务毛利率 40.32 38.44 33.81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维持在33.00%至42.00%之间。 2019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38.97%，较2018年

度有所增长，主要因为：第一，2019年煤炭价格较2018年有所下降，公司采购煤炭的成本有所降低；第二，由

于2019年4月起增值税税率再次降低，公司相应下调了中心汽价，蒸汽单价基本持平，但电力销售单价有所

上升；第三，公司能耗进一步下降，其中供热煤耗基本持平，供电煤耗进一步下降。2020年，在蒸汽销售价格

和煤炭采购价格同时下降的综合影响下，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和主营业务毛利率较2019年有小幅增长。

（3）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比、销售毛利占比及毛利率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收入占比 毛利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占比 毛利率

蒸汽 72.25 62.66 34.97 73.64 63.38 33.09 73.73 62.88 28.84

电力 27.75 37.34 54.27 26.36 36.62 53.41 26.27 37.12 47.78

主营业务 100.00 100.00 40.32 100.00 100.00 38.44 100.00 100.00 33.81

报告期内， 电力业务的毛利率高于蒸汽业务的毛利率， 公司蒸汽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70%以

上， 贡献了公司50%以上的毛利。 蒸汽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 蒸汽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8.84%、33.09%和

34.97%，变化相对平稳。2019年蒸汽业务毛利率较2018年增加约4.25个百分点，主要系煤炭成本价格下降和

增值税税率下降所致；2020年蒸汽业务毛利率较2019年增加约1.8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1）2020年受疫

情影响，发行人蒸汽销量有所下滑，用于顶峰的2台天然气锅炉的天然气耗用量大幅度减少，会提升发行人

蒸汽毛利率；（2）2020年疫情严重期间，发行人供汽量有所减少，供热比相比2019年同期有所降低，导致分

摊至蒸汽的成本比例下降，进而提升发行人全年蒸汽毛利率。电力业务方面，报告期内，电力业务的毛利率

分别为47.78%、53.41%和54.27%，毛利率较高且变化相对平稳。 2019年电力业务毛利率较2018年增加约5.63

个百分点，主要系煤炭成本价格下降和增值税税率下降所致，同时供电煤耗进一步下降。 2020年电力业务

毛利率较2019年增加约0.86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系2020年电力销售收入包括1,211.93万元的超低排放电

价补贴。 若剔除该笔超低排放电价补贴，发行人2020年电力业务毛利率则为50.43%，较2019年有所下降，主

要系2020年疫情严重期间，发行人供汽量有所减少，供热比相比2019年同期有所降低，分摊至电力的成本

比例上升，进而拉低发行人全年电力毛利率。

公司电力业务毛利率远高于蒸汽业务毛利率主要以下原因：

一是电力产品的以热当量计的价格高于热力产品。 电力与热力的价格对比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二、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之“（二）热电联产行业发展情况” 之“2、国内热电联

产供热发展状况” 之“（3）我国热电联产行业发展趋势”之“C.�热电联产机组也在向高参数方向发展” 。

二是根据现行热电联产行业成本分摊规定，热电联产企业是“以热定电” ，即根据下游客户的用热量

调度机组的供热出力，同时确定了发电出力（由供热量决定发电量），热电联产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以供热

比作为成本分摊的计算依据，只考虑按一次能源热量的消耗比例来分摊成本，没有考虑按输出能源的品位

高低（?值）来分摊成本，对于以供热为主的热电机组，较大比例的营业成本就主要由热力产品来承担。 新

中港公司每月计算一次供热比， 报告期内每年供热比在0.8左右， 意味着营业成本80%左右由蒸汽产品承

担、20%左右由电力产品来承担，因此电力业务的毛利率较高。

（4）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对比分析

①发行人无完全可比上市公司，勉强选取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

A、选取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的选择标准

发行人采用热电联产的方式进行热力产品和电力产品的生产及供应，以化石能源为燃料（主要使用

煤炭，少部分天然气作补充），热力业务客户主要是工业企业，发行人热力业务和电力业务构成的主营业

务收入占比达到99%左右。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发行人无完全可比上市公司。

行业分类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且对外供热的上市公司中较多从事的是供暖业务，从生产模

式和销售模式等业务模式来看与以向工业园区供热为主的热电联产业务有较大不同；另外，有部分上市公

司以纯发电业务为主，在财务信息披露上未单独区分热电联产业务。因此，为尽量可比，选取同行业上市公

司的标准定为：热电联产业务比重较大，且以向工业园区供热为主，同时热电联产业务相对独立、在财务信

息披露上与纯发电业务或其他业务加以区分的上市公司。

据此，选取了富春环保（股票代码：002479）、宁波热电（股票代码：600982）、东方盛虹（股票代码：

000301，曾用简称：东方市场），富春环保、宁波热电与发行人位于浙江省。 其中，富春环保、宁波热电的行

业分类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东方盛虹2018年8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该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行业分类变更为“化学纤维制造业” ，考虑到重组后的业务包含热电联产业务，同时其2017年的行业分类

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且热力用户为区域内的纺织企业，予以选取。

富春环保、宁波热电和东方盛虹的基本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 之“二、发行人所

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之“（三）行业竞争情况” 之“2、行业内的主要企业” 。

B、发行人与所选取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完全可比的原因

发行人与富春环保、宁波热电、东方盛虹不完全可比的原因如下：

a、富春环保的热电联产业务仅占营业收入的50%左右，在包含了垃圾焚烧机组和污泥焚烧机组中的热

电业务后占营业收入的70%左右。 富春环保营业收入构成按行业划分为热电联产机组、 资源综合利用机

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贸易）、纸制品销售、其他等，其中热电联产机组2018年、2019年占

比分别为55.67%、45.81%；按产品划分为清洁热能、清洁电能、煤炭销售、冷轧钢卷、固废处置、纸制品销售、

其他，其中清洁热能与清洁电能合计2018年、2019年占比分别为73.17%、56.62%。

富春环保有部分垃圾焚烧机组、污泥焚烧机组，该类机组政府补贴收入（为经常性收益，且计入收入）

占比较大，同时供热汽价较低，而电价较一般的燃煤热电联产机组高。

b、宁波热电的热电联产业务占营业收入比例不到50%。 宁波热电营业收入构成按行业划分为热电行

业、商品贸易等，其中热电行业2018年、2019年占比分别为45.80%、46.43%。

宁波热电的热电联产业务装机容量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占比较大，该机组以天然气为原料，电

力定价机制与燃煤热电联产不同。 同时宁波热电还有业务主体除自产蒸汽外，还对外趸购蒸汽用于供热。

c、虽然东方盛虹2017年热电联产业务收入占比超过70%，但2018年占比不到2%。 东方盛虹营业收入构

成2017年按行业划分为电力热能、营业房租赁、平台贸易、房地产开发、广告业务、BT项目管理费、其他等，

其中电力热能占71.37%；2018年按行业划分为化纤、热电、原材料贸易、房地产开发、其他等，其中热电占

1.62%；2019年按行业划分为化纤、热电、石化、其他等，其中热电占3.52%。

除以上原因外，由于热电联产业务的区域性特点，发行人与富春环保、宁波热电、东方盛虹各自所在区

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不同，电力、热力销售价格和业务规模的不同，也导致不完全可比。

②综合毛利率对比分析

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综合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富春环保 16.39% 17.81% 19.37%

宁波热电 9.10% 12.55% 12.99%

东方盛虹 5.95% 12.13% 13.80%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 10.48% 14.16% 15.39%

本公司综合毛利率 41.06% 38.97% 33.88%

报告期内，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3.88%、38.97%和41.06%，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综合毛利率平

均值，主要原因如下：

A、发行人热电联产业务占比高，主营业务突出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热电联产，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约99%。 同行业上市公司业务结构较为综

合，热电联产系其主要业务之一。发行人及同行业上市公司热电联产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如下表

所示：

热电联产业务占比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富春环保-热电联产机组 38.83% 45.81% 55.67%

宁波热电-热电行业 33.20% 46.43% 45.80%

东方盛虹-电力热能 3.18% 3.52% 1.62%

本公司 98.76% 99.14% 98.79%

B、发行人热电联产业务毛利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热电联产业务毛利率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热电联产业务相比，发行人热电联产业务毛利率较高，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热电联产业务毛利率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富春环保-热电联产机组 26.98% 43.53% 20.80%

宁波热电-热电行业 19.03% 17.70% 18.76%

东方盛虹-电力热能 38.53% 40.85% 34.52%

可比公司平均值 28.18% 34.03% 24.69%

本公司 40.32% 38.44% 33.81%

注释： 宁波热电的热电行业中包含部分外购蒸汽用于对外销售。

综上所述，发行人热电联产业务占营业收入比重约99%，主营业务突出，并且其热电联产业务毛利率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热电联产业务毛利率，共同导致发行人综合毛利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③主要产品毛利率对比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与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主要产品 可比公司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电力

富春环保-清洁电能 35.10% 34.75% 31.35%

宁波热电-电力 10.17% 8.77% 22.92%

东方盛虹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发行人 54.27% 53.41% 47.78%

蒸汽

富春环保-清洁热能 21.85% 21.80% 17.12%

宁波热电-热力 24.49% 22.20% 18.18%

东方盛虹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发行人 34.97% 33.09% 28.84%

注释：1、富春环保 “清洁热能与清洁电能” 的业务范围除涵盖热电联产外，还包括部分垃圾焚烧机

组、污泥焚烧机组。

2、富春环保垃圾焚烧机组、污泥焚烧机组上网电价明显高于燃煤机组。

3、宁波热电的热力业务包含部分外购蒸汽用于对外销售。

A、电力业务毛利率

发行人电力业务毛利率高于可比公司电力业务毛利率，主要原因如下：

a、发行人为全背压机组运行。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年供热比均在0.8左右，即煤炭成本的80%左右由蒸汽

产品承担、20%左右由电力产品来承担。 同行业上市公司仍存在抽凝式机组，供热比相对较低，分摊至电力

业务的成本较高；

b、发行人供电煤耗低。 如果排汽参数相同，蒸汽初参数（压力和温度）越高，锅炉热效率越高，供电煤

耗越低。发行人为全背压高参数机组，全部采用新型第三代循环流化床锅炉，蒸汽初参数压力和温度较高，

供电煤耗低。 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抽凝式机组,且普遍采用高压、次高压参数的机组，供电煤耗较高；

c、发行人?效率高，即同样供热量下，热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高。 发行人超高压参数机组占总装机量的

50%，在同样供热量下，超高压机组比次高压机组的发电量几乎高一倍，而电力的经济价值是要高于热力

的；而同行业上市公司普遍采用高压、次高压参数的机组，?效率较低；

d、发行人环保成本低。发行人采用半干法脱硫工艺，石灰石、氨水等用于脱硫、脱硝的原材料在耗用时

由于无法直接归集至蒸汽或电力，也按照供热比在蒸汽和电力之间进行分摊。而同行业上市公司普遍采用

大湿法脱硫，半干法较大湿法的运行成本较低。

B、蒸汽业务毛利率

发行人蒸汽业务毛利率高于可比公司蒸汽业务毛利率，主要原因如下：

a、发行人为全背压机组运行，而同行业上市公司中还有抽凝机组在运行，抽凝机组无法避免冷凝端能

源损失，导致供热煤耗较高；

b、发行人蒸汽业务毛利率高于富春环保清洁热能业务毛利率，一方面系富春环保清洁热能业务包括

热电联产机组、垃圾焚烧机组和污泥焚烧机组，而发行人蒸汽业务均源自其热电联产机组，二者业务结构

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系鉴于主要客户结构、同区域内同行业公司竞争等因素，富春环保蒸汽销售价格相

对较低；

c、发行人蒸汽业务毛利率高于宁波热电，主要系宁波热电有部分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该机组以

天然气为原料，在天然气价格高位运行的情况下拉低了其蒸汽业务毛利率；而发行人2017年新投入了2台

天然气锅炉， 发行人的天然气锅炉生产的蒸汽不用于热电转换， 仅在燃煤机组供汽量不足时直接对外供

热，即作应急备用，对发行人蒸汽业务毛利率影响较小；

d、发行人环保成本低。发行人采用半干法脱硫工艺，石灰石、氨水等用于脱硫、脱硝的原材料在耗用时

由于无法直接归集至蒸汽或电力，也按照供热比在蒸汽和电力之间进行分摊。而同行业上市公司普遍采用

大湿法脱硫，半干法较大湿法的运行成本较低；

e、发行人热网损耗较低。由于采用气溶胶、垂直补偿、计算机网络远程监控，各支线汽温调节等多项供

热管网节能新技术，发行人供热管网损失较小。

综上所述，发行人电力业务毛利率和蒸汽业务毛利率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原因系：一方面发

行人采用全背压高参数机组，供热管网热损很低，供热煤耗和供电煤耗均较低，毛利率较高。而同行业上市

公司存在抽凝式机组，且普遍采用高压、次高压参数的机组，供热煤耗和供电煤耗较高，毛利率较低；另一

方面发行人半干法脱硫工艺，而同行业上市公司普遍采用大湿法脱硫，半干法较大湿法的运行成本较低。

4、利润来源分析

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营业利润 19, 075.11 95.73 20, 613.69 98.79 15, 849.57 104.53

营业外收支净额 849.94 4.27 252.26 1.21 -686.67 -4.53

利润总额 19, 925.05 100.00 20, 865.95 100.00 15, 162.90 100.00

减：所得税 4, 191.26 21.04 5, 240.98 25.11 3, 810.98 25.13

净利润 15, 733.79 78.96 15, 624.97 74.88 11, 351.92 74.87

注：比例是指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净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产生的营业利润。

2020年较2019年相比，利润总额下降4.51%，而净利润上升0.70%，主要原因系：发行人2017年度实际发

生对天乐集团（含天乐数码）担保损失3,227.30万元，因该年度未取得《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

理办法》要求的证据材料，2017年度未进行所得税税前扣除。 2020年度，发行人取得了该等担保损失税前

扣除相关的证据材料，在2020年下半年进行了所得税税前扣除，该抵税事项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属于经

常性损益。

发行人2020年度取得担保损失税前扣除相关的证据材料具体情况如下：

2020年度， 发行人就担保事项追偿权纠纷向嵊州市人民法院起诉天乐集团，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2020年7月6日就该案（（2020）浙0683民初989号）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发行人的诉讼请求，具体内容参见

招股意向书“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之“四、诉讼或仲裁事项” 之“3” ，发行人取得了《企业资产损失

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三）属于诉讼案件的，应出具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裁决

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书，或者被法院裁定终（中）止执行的法律文书”之证据材料。

2020年10月1日，发行人取得天乐数码破产管理人向各债权人发送的《通知》，要求对有关核查补充债

权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表决。 根据2020年10月20日嵊州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8）浙0683破

12号），天乐数码已破产清算，发行人取得了《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二）属于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应有人民法院的破产、清算公告” 之证据材料。

5、经营成果变化原因分析

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一、营业收入 57, 098.73 -12.16 64, 999.69 4.93 61, 944.05

减：营业成本 33, 655.98 -15.16 39, 668.49 -3.15 40, 958.07

税金及附加 472.73 -12.88 542.62 27.88 424.33

销售费用 170.55 -7.75 184.86 4.15 177.51

研发费用 0.77 -96.45 21.71 177.21 7.83

管理费用 3, 373.81 1.11 3, 336.64 -0.21 3, 343.80

财务费用 346.32 -38.57 563.75 -55.96 1, 279.95

其中：利息费用 560.98 -11.69 635.23 -25.55 853.21

利息收入 556.48 -7.15 599.35 105.58 291.54

加：资产减值损失 - - - -100.00 35.53

信用减值损失 -26.12 -63.93 -72.43 - -

投资收益 - - -100.00 51.88

资产处置收益 -6.32 -1, 080.66 0.64 -142.01 -1.53

其他收益 28.97 649.14 3.87 -65.30 11.14

二、营业利润 19, 075.11 -7.46 20, 613.69 30.06 15, 849.57

加：营业外收入 874.93 216.62 276.33 6.31 259.93

减：营业外支出 24.99 3.83 24.07 -97.46 946.61

三、利润总额 19, 925.05 -4.51 20, 865.95 37.61 15, 162.90

减：所得税费用 4, 191.26 -20.03 5, 240.98 37.52 3, 810.98

四、净利润 15, 733.79 0.70 15, 624.97 37.64 11, 351.92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金额及其占营业收入比重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销售费用 170.55 0.30 184.86 0.28 177.51 0.29

管理费用 3, 373.81 5.91 3, 336.64 5.13 3, 343.80 5.40

研发费用 0.77 0.00 21.71 0.03 7.83 0.01

财务费用 346.32 0.61 563.75 0.87 1, 279.95 2.07

合计 3, 891.44 6.82 4, 106.98 6.32 4, 809.08 7.76

注：比例指期间费用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销售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170.55 100.00 184.86 100.00 177.51 100.00

合计 170.55 100.00 184.86 100.00 177.51 100.00

公司下游客户较为稳定，且公司在嵊州市本地具有一定的区域优势，公司的具体销售模式参见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四、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之“（三）主要经营模式” 之“3、销售

模式” 。 在上述销售模式下，公司只需要配备少量销售经理用于营销方面的工作即可。 销售经理主要负责

一定区域内的客户维护和开发工作。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销售人员薪酬，无明显的波动或异常变化。

（2）管理费用

公司管理费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员薪酬、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等。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明细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1, 658.21 49.15 1, 721.53 51.59 1, 687.54 50.47

折旧费 161.86 4.80 163.46 4.90 178.32 5.33

无形资产摊销 260.55 7.72 127.12 3.81 125.40 3.75

业务招待费 112.47 3.33 105.38 3.16 67.50 2.02

差旅费 32.01 0.95 55.34 1.66 76.80 2.30

服务咨询费 278.29 8.25 275.20 8.25 232.11 6.94

交通工具费 72.54 2.15 71.26 2.14 65.81 1.97

办公费 39.88 1.18 62.73 1.88 39.72 1.19

租赁费 583.47 17.29 589.94 17.68 591.60 17.69

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 - - - 157.74 4.72

其他 174.55 5.17 164.69 4.94 121.25 3.63

合计 3, 373.81 100.00 3, 336.64 100.00 3, 343.8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3,343.80万元、3,336.64万元和3,373.81万元。 公司的管理人员职工薪酬

约占管理费用的50%，其他费用占比较小。

（3）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利息费用 560.98 161.98 635.23 112.68 853.21 66.66

减：利息收入 556.48 160.68 599.35 106.31 291.54 22.78

汇兑损失 0.00 0.00 0.02 0.00 0.10 0.01

减：汇兑收益 - - - - 0.00 0.00

融资租赁费 332.75 96.08 517.25 91.75 689.83 53.89

手续费及其他 9.07 2.62 10.59 1.88 28.35 2.21

合计 346.32 100.00 563.75 100.00 1, 279.95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逐年降低，由2018年的1,279.95万元降低至2020年的346.32万元，主要为银行

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支出、办理银行业务的手续费和融资租赁费用。 另外，公司暂时闲置的资金存放银行产

生的利息收入为公司财务费用的抵减项。 2019年发行人利息收入较2018年有较大增长，主要系行人与华夏

银行嵊州支行签订的“增利保”业务产生的利息收入。融资租赁费用为金通租赁融资租赁业务确认的融资

费用。

（4）利润表其他项目对经营成果的影响

①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包括资产减值损失与信用减值损失等利润表项目。报告期，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与信用减值损

失均为计提的坏账损失。 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后，坏账准备计提不再计入“资产减值损

失”科目，须计入“信用减值损失”科目，且以“信用减值损失” 进行列报。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资产减值损失 - - 35.53

其中：坏账损失 - - 35.53

信用减值损失 -26.12 -72.43 -

资产减值损失与信用减值损失占利润总额的比

例

-0.13 -0.35 0.23

报告期内，公司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018年度因冲回多计提

的坏账准备，导致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为正数。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与信用减值

损失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0.23%、-0.35%和-0.13%，对利润总额的影响较小。

②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理财收益 - - 51.88

合计 - - 51.88

2018年度公司理财收益为51.88万元，对利润总额的影响较小。

③资产处置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处置损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时确认的收益 -6.32 0.64 -1.53

其中：固定资产 -6.32 0.64 -1.53

合计 -6.32 0.64 -1.53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资产处置损益金额分别为-1.53万元、0.64万元和-6.32万元，对利润总额的影响较

小。

④其他收益

根据2017年5月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与企业日常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收益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政府补助 28.97 3.87 11.14

合计 28.97 3.87 11.14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收益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关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补贴专项资金 20.00 - - 与收益相关

个税返还 1.40 3.87 3.10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7.57 - 8.04 与收益相关

合计 28.97 3.87 11.14 -

⑤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主要为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补助收入 806.58 92.19 213.73 77.34 237.36 91.31

固定资产报废收益 - - 55.58 20.11 4.89 1.88

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 - - 0.23 0.08 15.13 5.82

其他 68.35 7.81 6.80 2.46 2.56 0.98

合计 874.93 100.00 276.33 100.00 259.93 100.00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4.39 1.32 1.71

公司的政府补助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关

失业金返还 - 6.03 - 与收益相关

上市分阶段奖励 - 200.00 100.00 与收益相关

企业培育发展专项资金 741.44 - 97.41 与收益相关

院士专家工作站补助 30.00 - 20.00 与收益相关

管网改造工程补助 - - 19.95 与收益相关

企业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 5.00 - 与收益相关

招用退役士兵税收减免 2.70 2.70 - 与收益相关

工业政策扶持资金 32.45 - - 与收益相关

合计 806.58 213.73 237.36 -

⑥营业外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主要为预提担保损失，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对外捐赠 22.50 90.03 23.00 95.56 20.00 2.11

资产报废、毁损损失 0.42 1.66 - - - -

罚款支出 0.58 2.32 0.80 3.32 23.31 2.46

预计担保损失 - - - - 900.00 95.08

税收滞纳金 - - 0.27 1.12 0.48 0.05

其他 1.50 5.98 0.00 0.00 2.82 0.30

合计 24.99 100.00 24.07 100.00 946.61 100.00

⑦所得税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当期所得税费用 4, 209.74 5, 289.96 3, 734.31

递延所得税费用 -18.47 -48.98 76.67

合计 4, 191.26 5, 240.98 3, 810.98

2019年所得税费用较2018年增加1,430.00万元，增幅为37.52%，主要原因系利润总额的增加导致所得

税费用有所增加；2020年所得税费用较2019年减少1,049.72万元， 主要原因系发行人2017年度实际发生对

天乐集团（含天乐数码）担保损失3,227.30万元，因该年度未取得《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

法》要求的证据材料，2017年度未进行所得税税前扣除。 2020年度，发行人取得了该等担保损失税前扣除

相关的证据材料，在2020年下半年进行了所得税税前扣除，具体内容参见本节之“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4、利润来源分析” 。

6、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九、财务

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非经常性损益” 。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助和担保损失。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

益净额分别为-479.84万元、191.19万元和711.11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4.23%、

1.22%和4.52%，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7、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 236.69 19, 613.97 15, 717.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 545.45 -3, 839.25 8, 572.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 490.94 -14, 850.78 -15, 575.6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0.00 -0.02 -0.1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 182.18 923.91 8, 714.6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 810.74 17, 628.57 16, 704.65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0, 177.31 94.32 67, 033.52 98.55 66, 663.68 99.05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 627.20 5.68 983.42 1.45 637.85 0.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3, 804.51 100.00 68, 016.94 100.00 67, 301.53 100.00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现金流入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比例分别为99.05%、98.55%和

94.32%，显示出公司主营业务创造现金的能力较强，经营情况良好。 其中，2020年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中主要为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票据保证金的收回。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A）

60, 177.31 67, 033.52 66, 663.68

营业收入（B） 57, 098.73 64, 999.69 61, 944.05

C=A÷B 105.39 103.13 107.62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7.62%、103.13%

和105.39%，公司现金流入与收入较为匹配。

②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0, 891.85 72.57 35, 350.57 73.03 41, 613.77 80.6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 025.74 9.46 3, 954.09 8.17 4, 088.99 7.93

支付的各项税费 6, 988.92 16.42 7, 033.87 14.53 4, 970.64 9.6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61.31 1.55 2, 064.43 4.27 910.44 1.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 567.83 100.00 48, 402.97 100.00 51, 583.84 100.00

公司为生产型企业，购买原材料、员工薪酬及支付的各项税费为其成本和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 报告

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比例为80.67%、73.03%和72.57%，占比较高。

2019年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为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票据保证金的支出。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①投资活动现金流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20, 000.00 99.68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 51.88 0.2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08 100.00 6.83 100.00 11.92 0.0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8 100.00 6.83 100.00 20, 063.79 100.00

2018年度，发行人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金额较大，主要因为赎回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2018年度收回投

资收到的现金20,000.00万元，主要由于2017年12月续购的1亿元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于2018年1月到期赎回，

2018年1月、3月初分别再次购买5,000万元保本理财产品并于2月、3月底到期赎回，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共

20,000.00万元，投资支付的现金共计10,000.00万元。

②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2, 552.53 100.00 3, 846.08 100.00 1, 491.06 12.98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 10, 000.00 87.0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 552.53 100.00 3, 846.08 100.00 11, 491.0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和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018年度，发行人投资支付的现金主要因为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具体情况见“7、现金流量分析” 之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之“A、投资活动现金流入情况” 。

2020年度，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金额较大，主要原因系：2020年，发行

人节能减排升级改造项目开始施工，发行人支付给供应商的设备购置款、土建工程款等大幅增加。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①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7, 400.00 100.00 16, 400.00 74.21 18, 700.00 97.27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5, 700.73 25.79 524.73 2.7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 400.00 100.00 22, 100.73 100.00 19, 224.73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和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8年度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收回融资性票据保证金。 2019年度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主要为收回银行借款质押保证金。

②筹资活动现金流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3, 400.00 53.80 19, 600.00 53.04 22, 700.00 65.2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 862.48 35.58 8, 649.37 23.41 1, 986.00 5.7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 646.58 10.62 8, 702.15 23.55 10, 114.38 29.0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 909.06 100.00 36, 951.51 100.00 34, 800.38 1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为公司于报告期内偿还银行贷款支付的现金。 2018年度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主要为支付到期的融资性票据、支付担保赔偿款和融资租赁分期付款。2019年度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为融资租赁分期付款和支付银行借款质押保证金。 2020年度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主要为融资租赁分期付款。

8、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未来趋势分析

（1）热电联产行业发展前景向好

《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都要求发展热电联产；国家产业政策明确鼓励热电联产、集中供

热，规定热电联产尤其是背压型热电联产为鼓励类产业；国家发布的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政策，把发展热电

联产作为煤炭减量替代的重要措施。 具体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二、发行人所处

行业的基本情况” 之“（一）行业管理体制、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 之“2、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加大对大气环保、尤其是锅炉供热的治

理支持，明确提出淘汰小锅炉，支持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高效、清洁利用煤炭成为大趋势。 浙江省等地方政

府环保执行力度较大，淘汰小锅炉政策彻底全面，而且将其作为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重要

举措。 《浙江省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提出“到2020年，确保全省热负荷100蒸吨/小时以上的工业园区

全面实现集中供热。 ”

（2）加强经营管理以优化成本支出

①强化采购管理和工程建设管理

公司的成本主要是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以及工程项目的修建工程成本，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强

化采购管理及工程建设管理，提升专业化运营，追求安全、环保、高效运营。 财务成本方面，将加强成本控

制，优化成本结构，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②追求安全、环保、高效运营

国家对于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公司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安全要求不断提高。 公司将坚持

“安全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不断加强和完善预案管理，进

一步提高公司整体应急救援能力，确保安全生产，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积极开展环境监测工作，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做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虽短期

内公司成本及建设支出有所提高，但公司正常运营的安全稳定性得到保障。

（3）募集资金到位将改善财务状况、提升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财务安

全边际提高，融资能力进一步增强。 同时，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步完工投产，公司的盈利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六）股利分配政策

1、公司现行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本公司股利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订，经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实施。

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提取法定公

积金10%；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经股东大会决议，可以提

取任意公积金；提取比例由股东大会决定；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

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其中，资本公积金将

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应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2、报告期内公司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2018年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合计80,090,200.00元；公司2019年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合计

80,090,200.00元；公司2020年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合计80,090,200.00元。

3、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本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上市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由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根据本次发行上市进度，至公司发行

上市完成之前， 董事会还可以结合期间审计情况拟定利润分配方案，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4、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本公司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五、利润分配” 之

“（一）本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七）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其他企业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发行人除拥有1家全资子公司即能源科技外，没有控股、参股其他公司，亦

没有分公司。 能源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02-11-21 注册资本 1, 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 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谢迅 住所 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9层

股东构成及控制情况 新中港持有100% 主营业务 煤炭贸易

2020年末/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经发行人会计师审计）

总资产 1, 316.42万元

净资产 722.12万元

净利润 -63.87万元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本次拟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8,009.02万股，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A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投

资于以下项目：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

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项目核准或备案情况

1 节能减排升级改造项目 32, 198.17 32, 106.66

已完成绍兴市发改委核准， 项目核准文

号：绍市发改中心[2019]3号

2 热网扩容改造项目 17, 606.00 17, 606.00 已完成嵊州市发改局项目备案

其中：城东中压热网管道项目 7, 300.00 7, 300.00

项 目 备 案 号 ：

2018-330683-44-03-064525-000

城东线热网扩容改造项目 3, 000.00 3, 000.00

项 目 备 案 号 ：

2018-330683-44-03-099056-000

巴贝新园区低压热网管道

新建项目

663.00 663.00

项 目 备 案 号 ：

2019-330683-44-03-007372-000

仙岩线热网管道复线项目 6, 143.00 6, 143.00

项 目 备 案 号 ：

2018-330683-44-03-096989-000

DN600东北线热力管道改

造工程

500.00 500.00

项 目 备 案 号 ：

2018-330683-44-03-082071-000

3 热力、电仪等系统优化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1, 300.00 1, 300.00

已完成嵊州市经信局项目备案， 项目备

案 号 ：

2019-330683-44-03-00727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 800.00 1, 469.23

5 80000Nm3/h空压机项目 21, 368.74 0.00

已完成嵊州市发改局核准， 项目核准文

号：嵊发改开投[2020]20号

合计 78, 272.91 52, 481.89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如果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建设，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对前期已经以自筹资金进行的实际投入予以置换。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量小于上述项目投资资金

需求，缺口部分由本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量大于项目投资资金需求，则资金余额部分

依法经内部决策程序后决定其用途。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发展前景分析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效益后，公司的销售收入、净利润也将随之上升。在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前，公司

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盈利等财务指标将面临一定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济效益良好，上

述财务指标也将逐渐好转，公司的盈利能力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参考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子公司正在履行中的，对公司业务、未来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

合同包括销售合同、采购合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 具体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十五

节 其他重要事项” 之“二、重大合同” 。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诉讼或仲裁事项

1、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涉及发行人的新增重大诉讼案件情况如下：

（1）2020年5月28日，嵊州市好运来印染有限公司就垄断定价纠纷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发行人， 请求判令发行人赔偿因垄断行为给嵊州市好运来印染有限公司造成的2012年以来的蒸汽差价损

失合计52,332,021.24元及各期差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至起诉时损失加

利息暂计为59,412,021.24元），由发行人承担该案诉讼费用。

2020年10月30日，宁波中院对本案作出（2020）浙02知民初18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发行人不构成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超高定价” 和“差别待遇”行为，驳回好运来的诉讼请求，由好运来承担诉讼费用。

好运来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通过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民事上诉状》。 发行人于2020年11月17日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转送的《民事上诉状》，好运来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 截至

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原告已上诉，发行人尚未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

该案一审代理律师、二审代理律师所在的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基于了解到的案件事实，于2020年11月

23日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嵊州市好运来印染有限公司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2知民

初182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一案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好运来公司在上诉状中未提出新的权利主张及核

心观点，未提供新的实质性的关键证据，其‘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的上诉请

求难以实现，结合贵公司提供的证据文件及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所律师对二审结果的基本判断是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

好运来实际用汽主体为其印染车间租赁户，本案一审以来，发行人向好运来印染车间租赁户供汽、好

运来公司付款等业务环节均正常开展， 未影响发行人与好运来实际用汽主体之间业务合作的持续性与稳

定性。

（2）2020年10月12日， 发行人以好运来无权代理车间租户签订合同为由将好运来起诉至浙江省嵊州

市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双方于2019年12月17日签订的《供用热补充协议书》，并要求好运来退还发行人已

支付的补偿款人民币509.9万元，由好运来承担该案诉讼费用。 由于发行人经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浙0683民初56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

原告撤诉处理。

2020年12月9日，发行人以好运来无权代理车间租户签订合同为由将好运来起诉至浙江省嵊州市人民

法院，请求撤销双方于2019年12月17日签订的《供用热补充协议书》，并要求好运来退还发行人已支付的

补偿款人民币509.9万元，由好运来承担该案诉讼费用。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3）发行人就追偿权纠纷向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起诉浙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乐集

团” ），请求判令天乐集团立即偿还发行人担保责任款1,333.30万元，并赔付发行人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且由天乐集团承担该案诉讼费。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20年7月6日就该案（（2020）浙0683民初989号）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发行人

通过协议书、参与政府协调会议等方式确认放弃了向天乐集团主张追偿的权利，天乐集团对发行人丧失追

偿权的抗辩法院予以支持，判决驳回发行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798元由发行人负担。 一审判决作

出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2、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均不存在涉及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重大诉讼和仲裁。

3、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4、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未决仲裁。

5、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均未涉及刑事诉讼。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一） 发行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

法定代表人： 谢百军

电话： 0575-83122625

传真： 0575-83181278

联系人： 王幼妃

（二）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法定代表人： 何之江

电话： 010-56800253

传真： 010-59734978

保荐代表人： 韩鹏、徐圣能

项目协办人： 孙春雨

项目经办人： 刘劲、张伟龙、兰俊龙

（三）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20号院正大中心3号楼南塔23-31层

负责人： 张学兵

电话： 010-59572288

传真： 010-65681022

经办律师： 魏海涛、姚启明、王源

（四） 会计师事务所：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8号华联时代大厦A幢6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余强

电话： 0571-88879888

传真： 0571-88879000-9888

经办注册会计师： 孔令江、高峰

（五） 资产评估机构：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8号华联UDC时代大厦A座12层

法定代表人： 钱幽燕

电话： 0571-88879779

传真： 0571-88879992

经办注册评估师： 葛愉剑、顾桂贤

（六）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电话： 021-58708888

传真： 021-58899400

（七） 收款银行： 平安银行总行营业部

户名：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19014512078885

（八） 申请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

电话： 021-6880�8888

传真： 021-6880�4868

二、发行人与有关中介机构及人员的股权关系和其他权益关系

平安天煜持有发行人14,226,500股股份，占发行前总股本的4.44%。 平安天煜为股权投资基金，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平安财智，平安财智为发行人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嘉兴煜港持有发行人1,422,650股股份，占发行前总股本的0.44%。 嘉兴煜港系根据平安财智《平财发

〔2016〕4号———跟投管理制度（1.0版，2016年）》由平安财智及其时任员工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执行事

务合伙人亦为平安财智。

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

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权益关系。

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日期

1、初步询价日期： 2021年6月21日

2、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6月24日

3、网上网下申购、缴款日期： 2021年6月25日、2021年6月29日

4、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在本次发行承销期内，下列文件均可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场所查阅。

1、发行保荐书；

2、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5、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6、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7、公司章程（草案）；

8、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9、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

（一）查阅时间

本次股票发行期内工作日：上午9:00～11:00，下午2:00～5:00。

（二）查阅地点

1、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

电话：0575-83184266

传真：0575-83181278

联系人：王幼妃

2、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电话：010-56800253

传真：010-59734978

联系人：韩鹏、徐圣能、刘劲、孙春雨、张伟龙、兰俊龙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上接A71版）


